不動產經紀人證書印製說明
一、本證書採一００磅模造紙印製，用紙標準A4規格（210mm×297mm），以直式橫書印製，上半部為中文，下半部為英文，並於證書左下角編列印製編號。

二、本證書應載明不動產經紀人之姓名、性別、出生日期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頒證依據、有效期限、核發字號及日期等資料，並黏貼相片。 

三、有效期限屆滿，申請加註延長有效期限者，應於「延長有效期限加註欄」內加註有效期限、核准日期及字號等，並於核章欄加蓋核發機關印章。

四、證書編號、有效期限及補（換）發處理方式：

（一）核發字號：以一人一號為準，按申請先後順序，自000001起編流水號，逐年接序編列，並冠上核發年度及縣（市）別；例如桃園縣第一年以（89）桃縣字第000001起編列，至年底最末編號為002345號，則九十年核發之起始字號為（90）桃縣字第002346號。

（二）印製編號：自000001起編流水號，逐年接序編列。

（三）有效期限：證書有效期限為四年，以證書核發日之次日起算。例如：證書核發日期為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三日，其證書有效期限則至九十三年六月三日止。如有效期限屆滿辦理換證時，均以六月三日為準。

（四）補（換）發處理：重新製發證書，維持原核發字號；惟應於核發字號下方加註「補發」或「換發」字樣，以資識別。

五、本證書應加蓋機關印信、首長簽名章及於相片處加蓋鋼印。

六、空白證書應指派專人管理，作廢之證書應予銷毀。









PAGE  
6

